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193號

原      告  郭永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鍾明諭律師

被      告  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祖彬   

訴訟代理人  蔡振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

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14,773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2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323,820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27日起至

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

738,5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89年4月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送貨物流司機，

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50,000元，訴外人吳杰豪即玖泰

行（即吳杰豪獨資經營之商號、下亦稱玖泰行）於110年1月

29日，無端對原告發出存證信函及通知書，以原告違反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第5款所

列情形為由而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亦自該時起拒絕原

告繼續至被告處工作，原告對此甚感不服，原告自始係受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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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告，並非受僱於玖泰行，且被告（原名稱為育勤旺興業

有限公司，下稱育勤旺公司）與訴外人宏瑞欣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宏瑞欣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之員工組成、工作廠

址、工作業務內容、薪水發放等均大致相同，吳杰豪與劉素

琄（即宏瑞欣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之前法定代理人）、

吳芮瑜等人具有親屬關係，應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兩造間

應有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於110年3月11日向社團法人台中市

勞雇關係協會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於同年月29日經原

告、被告、玖泰行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無法達成共

識，而調解不成立。被告雖主張原告對吳杰豪即玖泰行有重

大污辱，而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事由存在，惟被

告不能證明原告有重大侮辱且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且原告

也未違反任何重大規則，被告自無從依同條項第4款規定終

止勞動契約，則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應

仍存在。為此，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僱傭契約，請求確

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應給付原告下列款項：

　⒈被告非法解僱原告後，被告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應負受

領勞務遲延責任，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依民法第487條

規定，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一日止，

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50,000元。

　⒉原告受僱被告期間未休特別休假，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被

告自應給付原告自89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15日（即原告

繼續工作滿20年）止之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下稱特休未休

工資540,108元（月薪50,000元÷30日(即換算日薪) × 324日

特休日數＝540,108元）。

　⒊原告受僱被告期間，扣除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止

之原告勞保加保於與被告為實體同一性事業之宏瑞欣公司，

被告自99年5月15日起至110年1月並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

並依原告自99年6月迄至108年12月之各月平均薪資為41,242

元（對照勞保投保級距為42,000元）計算，雇主即被告未依

法負擔原告之勞保費合計為365,550元（詳附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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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費合計為253,661元（詳附表二所示）。為此，原告依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前開勞保費

365,550元、健保費253,661元。

　⒋再者，被告自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

項施行（即94年7月1日）起至110年1月，均未依法按月為原

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以月薪50,000計算，則被告於前

揭期間範圍內，應補提繳186個月之6％勞工退休金合計為

558,000元（50,000×186×6％＝558,000），至原告設於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此，原

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該558,000元

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㈡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

日給付原告5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即每月1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159,3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被告應提繳55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提

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

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雖曾受僱於被告，惟原告於99年4月15日向被告提出離

職申請後，已於99年5月10日自被告處離職，逾此期間，兩

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況且，原告嗣後係受僱任職於吳杰

豪即玖泰行後，吳杰豪之配偶則為被告先前之法定代理人劉

素琄，被告本於經營策略之規劃，貨物之物流乃是委由玖泰

行承攬運送，而原告所稱送貨即是指玖泰行配送被告之貨

物，被告於109年間陸續收到客戶提醒，告知「某某司機」

私下向他們兜售與被告相同的商品，並表示可以更優惠的價

格供應；且於109年期間陸續有與被告往來多年的客戶抽單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或降低採購，致被告業績大幅下滑，被告將貨車內車行記錄

器調出，始知原告基於毀謗之故意，分別於110年1月14日、

110年1月15日，向他人毀損吳杰豪名譽而為不實指摘，並於

110年1月20日在臺中市○○街00號碰面聚會，聚會目的在商

討如何打擊被告，以及如何運用被告進貨廠商與客戶資料，

且於談話過程中原告有對訴外人馬枝蓮、張耀文、張湧漢、

張海林四人，發表與前述相同妨害吳杰豪名譽之言論（即吳

杰豪在外面幹人家老闆娘、有小三，不要臉等言詞），原告

確有對玖泰行負責人吳杰豪為重大侮辱及其他等事由，玖泰

行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第5款規定，於110

年1月29日解僱原告，應屬合法，則原告與玖泰行間亦無僱

傭關係存在。基此，原告主張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

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及據此主張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

至原告復職日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

50,000元，自屬無據。

　㈡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依民法第126條規定，則自110

年1月回溯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消滅時效期間，被告自得拒

絕給付。再者，又吳杰豪即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解僱原告

時，就原告自104年起至110年1月止之特休未休工資業已給

付原告而結清完畢。是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為無理

由。

　㈢再者，玖泰行員工僅3人，非屬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

例）第6條第1項第2款所指僱用五人員工以上之行號，並無

強制設立投保單位之義務，故其所有員工皆選擇自行加保於

工會。吳杰豪即玖泰行曾經詢問原告是否要加入勞保，原告

卻以其有積欠債務為由，拒絕參加勞保。則原告請求被告返

還其勞保費365,550元、健保費253,661元，應屬無據。退步

言，縱認原告就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惟被告未為原告投保

勞保之原因，乃為原告自願捨棄權利所致，有如前述，原告

亦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責任，並由原告、被告各負擔2分

之1之金額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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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

主張其為受僱被告之勞工，且訴外人吳杰豪即玖泰行於110

年1月29日係非法解僱原告，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

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兩

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影響原告

是否為被告勞工之法律上地位，原告私法上地位自有受侵害

之危險，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先予敘明。

　㈡兩造間僱傭關係（下亦稱勞雇關係）存續期間自90年7月31

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說明如次：

  ⒈僱傭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

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

獲致工資者。民法482條、勞基法第2條第6款、第1款亦有明

文。受僱人、勞工對於雇主具有提供勞務而受雇主指揮監督

之從屬性。僱傭契約通常亦該當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在

一般情形下，勞工為受僱人，雇主則為僱用人。勞工與雇主

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人格上、組織上、經濟上從屬性等特

徵，而從屬性之有無，係依各職務的特性而為分別判斷，只

要具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勞動契約。再者，勞工工作年

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

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為

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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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對於勞工先後或同期間受僱任職於法人格不同、但

具有實體同一性之事業，應類推適用勞基法第20條規定，認

為該勞工係服務同一事業，並合計計算工作年資，庶符誠實

及信用原則。經查，綜參：⑴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原

告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勞保投保單位為宏瑞

欣公司）、勞工保險卡（被證2）；⑵附件所示吳杰豪即玖

泰行、宏瑞欣公司及被告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公司變更登

記資料；⑶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111年5月10日復本

院函附汽車車籍、異動歷史及車主歷史等查詢資料（即就原

告所陳其受僱擔任司機期間駕駛兼括車號000-0000號、

9773-SM號、6865-N7號、1505-U8號、BKC-1085號等車輛在

內，見本院卷一第233至276頁），有各先後登記在宏瑞欣公

司、被告（原名稱育勤旺公司）名下或先後登記在宏瑞欣公

司（原名稱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劉素琄名下等情形；⑷

證人楊雯伃、吳啓彰本院審理時結證之證言（見本院卷一第

396至401頁），堪認證人楊雯伃於102年5月起1年在宏瑞欣

公司（即當時該公司之原名稱為「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

任職擔任包裝員期間，原告亦在該公司擔任送貨司機，且證

人吳啓彰於107年6月回溯2年期間在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助理

期間，原告亦在該公司擔任送貨司機，且該公司之司機約有

4人或5人；⑸吳杰豪與劉素琄（即宏瑞欣公司之法定代理

人、被告之前法定代理人）為夫妻關係，業據被告陳明在卷

等情以觀，堪認被告（原名稱為育勤旺公司）、宏瑞欣公

司、吳杰豪即玖泰行間就員工組成、工作廠址、工作業務乃

至原告為其等三人送貨駕車之車輛均共通流用而為實體同一

性之事業。依前開說明，原告之勞保投保於宏瑞欣公司即自

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詳後第⒉點所述）係服

務於同一事業即受僱任職於被告、宏瑞欣公司及吳杰豪即玖

泰行，兩造間於前開期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堪以認定。

  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

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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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綜參卷附

被告提出之錄音光碟、錄音譯文（被證3、4）及原告、吳杰

豪間之本院另案111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757號調解筆錄所載

內容（見本院一卷第303頁）、吳杰豪即玖泰行致原告之110

年1月29日通知書（兼括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

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見本院卷一第27頁），堪認原告於

110年1月14日、110年1月15日所為不實指稱而妨害吳杰豪即

玖泰行名譽之言詞（為維護吳杰豪之隱私，爰不詳予敘

述），核屬對吳杰豪即玖泰行重大侮辱之行為，該侮辱行為

業已達到嚴重影響原告與雇主即被告、吳杰豪即玖泰行（即

實體同一性事業之雇主）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被

告、吳杰豪即玖泰行自得不經預告而於110年1月29日合法終

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堪以認定。是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

期間之末日為110年1月28日，亦堪認定。 

  ⒊綜上，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係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

1月28日止，堪以認定。則原告主張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

起迄今有僱傭關係存在，及據此請求被告自110年1月29日起

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50,000元，及

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承上，原告對被告之下列各項請求，有無理由？說明如

次：　

　 ⒈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之請求，為無理由。說明如

次：

　　 ⑴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

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而該條所稱之「其

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

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

金、薪資、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班費等均應包括在

內（參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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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旨）。再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消滅時效，因請求、起訴而中斷；消滅時效，聲請調解

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

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此觀民法第128條前段、

第129條、第130條之規定即明定。且依勞基法第2條第3

款、第23條第1項、第38條第5項、第39條之規定，堪認

本件原告主張之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

資及國定假日工資之請求，核屬民法第126條規定之定期

給付債權，消滅時效應適用該條規定而為五年，債權人

若於五年間未行使權利，債務人即得拒絕給付。經查，

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

日止，有如前述。原告係於110年3月11日聲請兩造間本

件勞資爭議調解，並向被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等各項給

付，此觀卷附社團法人台中市勞雇關係協會110年3月29

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即明（見本院卷一第35頁），嗣原

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並於110年5月26日繫屬於法院

（見原告起訴狀上之本院收文章）。基此，原告對被告

自110年3月11日回溯五年即105年3月11日前之特休未休

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請求，

堪認已罹於五年消滅時效期間，此部分既經被告提出消

滅時效抗辯而得拒絕給付，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為給

付。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⑵再者，就105年3月12日起至110年1月28日之特休未休工

資部分，原告已與吳杰豪即玖泰行（即與被告為同一法

人格）結清，有原告簽立之110年1月29日該結清書面附

卷可按（見被證7，即本院卷一第337至339頁），則原告

就此部分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其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

為屬無據，並無可採。

　 ⒉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其應負擔之原

告勞保費差額365,550元、健保費差額253,661元，有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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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說明如次：

　　 ⑴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勞動契約關係存續期間，雇主

應為勞工負擔之勞工保險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費，均屬強制規定。勞動契約關係存續期間，雇主如未

為勞工負擔其應負擔之勞工保險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

保險費，而由勞工本身自行負擔，當使雇主受有未支出

該部分費用之利益，並使勞工受有支出此部分原不應由

其支出費用之損害，勞工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

雇主返還上開費用。又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而受僱

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

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

險人。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應以其雇主為全民健康保

險之投保單位。為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全民健康

保險法第15條所明定。勞工之勞工保險之普通事故保險

費由被保險人負擔20％，投保單位負擔70％，其餘

10％，由中央政府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負擔，

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30％，投保單位負擔60％，其餘

10％，由中央政府補助，勞保條例第15條第1款、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27條第1款第2目亦有明文。是雇主對勞工之

勞健保費依法應負部分負擔之責，自不得由勞工之薪資

扣除雇主負擔額費用。且前揭法條所規定投保單位與雇

主應負擔之費用，係以保護勞工之健康、生計與安定生

活為目的，而強制課予投保單位與雇主之義務，本質上

具有社會性與強制性，自不容許投保單位或雇主將其義

務轉嫁予弱勢之勞工。如雇主將其應負擔勞保費、健保

費，轉嫁由勞工負擔，即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工資

應全額直接給付給勞工」之規定，屬違反法律強制規定

而依民法第71條規定為無效。被告、宏瑞欣公司、育勤

旺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有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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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且依證人吳啓彰前揭證言（即受僱於被告之司機即

有約4人或5人），堪認被告僱用兼括原告在內之勞工逾

五人，依前開規定，被告自應為原告投保勞保及健保。

則被告抗辯原告係自己拒絕參加勞保、自願捨棄權利乙

節，縱認屬實，自無從解免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之義

務。又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

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

民法第217條第2項定有明文。則依被告前揭辯詞，顯見

債務人被告原本即詳悉原告未投保勞健保，此非被告所

不及知之事實，依前開規定，亦無與有過失之適用。是

被告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⑵承上，綜參卷附原告所提99年6月至108年12月該段期間

之薪資袋及其薪資明細（見原證11，即本院卷一第405至

503頁），及吳杰豪即玖泰行結清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之書

面所載薪資（見被證7，即本院卷一第337至339頁），堪

認原告就此部分主張其各月平均薪資為41,242元（對照

勞保投保級距為42,000元），為有理由。基此，原告主

張被告應負擔原告之勞保費合計為365,550元（詳附表一

所示）、健保費合計為253,661元（詳附表二所示），堪

予憑採。

　　 ⑶再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5條、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及保護法第19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2款規定，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工作而參加職業工會者，應由被保險

人（會員）自行負擔60％勞健保費，剩餘之40％則由政

府補貼。則原告因被告未依法為其參加勞健保，應由其

自行以其他單位參加勞健保所產生自付額之差額為限，

就政府補貼之勞健保費部分，自應予扣除。經查，觀諸

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可知原告自99年5月1日至110

年3月1日該段期間之勞保係投保於台中市汽車駕駛員職

業工會，依前開說明，再佐以勞保職災保險適用行業別

及費率表、職業工會被保險人（勞工）勞工保險月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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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表、全民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保險費負擔金

額表等規定，就政府補貼之勞保費104,996元（詳附表三

所示）、健保費99,442元（詳附表四所示）自應予扣

除。準此，扣除前開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其勞保

費差額260,554元（365,550－104,996＝260,554）、健

保費差額154,219元（253,661－99,442＝154,219）之不

當得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原告就提繳6％勞工退休金558,000元之請求，有無理由？說

明如次：

    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

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

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

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

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

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

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

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

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

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

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參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

旨）。經查，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係自90年7月31日起

至110年1月28日止，有如前述；又原告自90年7月31日起至

99年5月14日之勞保係投保於與被告同一法人格之宏瑞欣公

司，且自勞退條例94年7月1日施行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該

段期間宏瑞欣公司已為原告提繳6％勞工退休金，此觀卷附

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勞工提繳異動資料即明（見本院卷一

第105至111頁）。再者，依前述原告受僱任職被告期間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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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資，應以平均薪資即每月42,000元為合理，有如前述，

對照勞工月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月提繳工資即每月

42,000元計算為合理。則被告按月應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

退休金為2,520元（42,000×6％＝2,520），堪以認定。基

此，原告請求被告提繳自99年5月15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

之6％勞工退休金323,820元（2,520元×6％×128.5月＝

323,820）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

　㈣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

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

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前揭414,773元（即前開勞

保費260,554元及健保費154,219元，合計417,773元）、

323,820元（即提繳6％勞工退休金）之債權，既經原告起訴

送達訴狀予被告，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則原告

就本件利息部分，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

即110年10月27日（見本院卷一第95頁之被告送達回證）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述各項法律關係，請

求：⒈被告給付原告414,773元，及自110年10月27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323,820

元，及自110年10月27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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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

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亦有明文。則就本件原告給付請求勝訴部分，既屬就勞工

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

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何世全

一、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一)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二)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

    第44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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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詳本院卷一第155至200頁之商工登記資料、公司變更登記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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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商號名

稱

統一

編號

代表人

（或商號

負責人 

）姓名

公司、商號

所在地

核准設

立日期

解散日

期

1 玖泰行

（獨資）

00000

000

吳杰豪 臺中市○○

區○○路0段

000巷00號1

樓

86年3

月26日

　

2 泉溢贈品開發

有限公司

00000

000

劉素娟 臺中市○○

區○○路0號

82年6

月17日

　

豪順興興業有

限公司（於92

年6月12日變更

名稱）

劉素娟

臺中市○○

區○○○路

000號宏瑞欣實業有

限公司(於107

年1月11日變更

名稱)

劉素琄 108年1

月2日

(清算

人：劉

素琄)

3 育勤旺興業有

限公司

00000

000

吳芮瑜 臺中市○○

區○○○路0

段000號7樓

之9

105年2

月26日

　

被告公司(即於

107年1月19日

變更名稱為豪

順興興業有限

公司)

吳芮瑜

劉素琄

（107年1

月30日變

更登記）

朱祖彬

（110年1

月21日變 

更登記）

備註：「劉素娟」與「劉素琄」之身分證統一編號相同，為屬同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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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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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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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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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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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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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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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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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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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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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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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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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193號
原      告  郭永德    


訴訟代理人  鍾明諭律師
被      告  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祖彬    
訴訟代理人  蔡振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14,773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323,820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27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38,5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89年4月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送貨物流司機，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50,000元，訴外人吳杰豪即玖泰行（即吳杰豪獨資經營之商號、下亦稱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無端對原告發出存證信函及通知書，以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第5款所列情形為由而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亦自該時起拒絕原告繼續至被告處工作，原告對此甚感不服，原告自始係受僱於被告，並非受僱於玖泰行，且被告（原名稱為育勤旺興業有限公司，下稱育勤旺公司）與訴外人宏瑞欣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宏瑞欣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之員工組成、工作廠址、工作業務內容、薪水發放等均大致相同，吳杰豪與劉素琄（即宏瑞欣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之前法定代理人）、吳芮瑜等人具有親屬關係，應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兩造間應有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於110年3月11日向社團法人台中市勞雇關係協會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於同年月29日經原告、被告、玖泰行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無法達成共識，而調解不成立。被告雖主張原告對吳杰豪即玖泰行有重大污辱，而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事由存在，惟被告不能證明原告有重大侮辱且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且原告也未違反任何重大規則，被告自無從依同條項第4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則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為此，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僱傭契約，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應給付原告下列款項：
　⒈被告非法解僱原告後，被告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應負受領勞務遲延責任，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依民法第487條規定，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50,000元。
　⒉原告受僱被告期間未休特別休假，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自89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15日（即原告繼續工作滿20年）止之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月薪50,000元÷30日(即換算日薪) × 324日特休日數＝540,108元）。
　⒊原告受僱被告期間，扣除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原告勞保加保於與被告為實體同一性事業之宏瑞欣公司，被告自99年5月15日起至110年1月並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並依原告自99年6月迄至108年12月之各月平均薪資為41,242元（對照勞保投保級距為42,000元）計算，雇主即被告未依法負擔原告之勞保費合計為365,550元（詳附表一所示）、健保費合計為253,661元（詳附表二所示）。為此，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前開勞保費365,550元、健保費253,661元。
　⒋再者，被告自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施行（即94年7月1日）起至110年1月，均未依法按月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以月薪50,000計算，則被告於前揭期間範圍內，應補提繳186個月之6％勞工退休金合計為558,000元（50,000×186×6％＝558,000），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此，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該558,00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㈡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5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159,3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被告應提繳55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雖曾受僱於被告，惟原告於99年4月15日向被告提出離職申請後，已於99年5月10日自被告處離職，逾此期間，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況且，原告嗣後係受僱任職於吳杰豪即玖泰行後，吳杰豪之配偶則為被告先前之法定代理人劉素琄，被告本於經營策略之規劃，貨物之物流乃是委由玖泰行承攬運送，而原告所稱送貨即是指玖泰行配送被告之貨物，被告於109年間陸續收到客戶提醒，告知「某某司機」私下向他們兜售與被告相同的商品，並表示可以更優惠的價格供應；且於109年期間陸續有與被告往來多年的客戶抽單或降低採購，致被告業績大幅下滑，被告將貨車內車行記錄器調出，始知原告基於毀謗之故意，分別於110年1月14日、110年1月15日，向他人毀損吳杰豪名譽而為不實指摘，並於110年1月20日在臺中市○○街00號碰面聚會，聚會目的在商討如何打擊被告，以及如何運用被告進貨廠商與客戶資料，且於談話過程中原告有對訴外人馬枝蓮、張耀文、張湧漢、張海林四人，發表與前述相同妨害吳杰豪名譽之言論（即吳杰豪在外面幹人家老闆娘、有小三，不要臉等言詞），原告確有對玖泰行負責人吳杰豪為重大侮辱及其他等事由，玖泰行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第5款規定，於110年1月29日解僱原告，應屬合法，則原告與玖泰行間亦無僱傭關係存在。基此，原告主張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及據此主張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50,000元，自屬無據。
　㈡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依民法第126條規定，則自110年1月回溯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消滅時效期間，被告自得拒絕給付。再者，又吳杰豪即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解僱原告時，就原告自104年起至110年1月止之特休未休工資業已給付原告而結清完畢。是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為無理由。
　㈢再者，玖泰行員工僅3人，非屬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所指僱用五人員工以上之行號，並無強制設立投保單位之義務，故其所有員工皆選擇自行加保於工會。吳杰豪即玖泰行曾經詢問原告是否要加入勞保，原告卻以其有積欠債務為由，拒絕參加勞保。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其勞保費365,550元、健保費253,661元，應屬無據。退步言，縱認原告就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惟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保之原因，乃為原告自願捨棄權利所致，有如前述，原告亦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責任，並由原告、被告各負擔2分之1之金額為合理。
　㈣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其為受僱被告之勞工，且訴外人吳杰豪即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係非法解僱原告，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影響原告是否為被告勞工之法律上地位，原告私法上地位自有受侵害之危險，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㈡兩造間僱傭關係（下亦稱勞雇關係）存續期間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說明如次：
  ⒈僱傭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民法482條、勞基法第2條第6款、第1款亦有明文。受僱人、勞工對於雇主具有提供勞務而受雇主指揮監督之從屬性。僱傭契約通常亦該當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在一般情形下，勞工為受僱人，雇主則為僱用人。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人格上、組織上、經濟上從屬性等特徵，而從屬性之有無，係依各職務的特性而為分別判斷，只要具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勞動契約。再者，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之目的，對於勞工先後或同期間受僱任職於法人格不同、但具有實體同一性之事業，應類推適用勞基法第20條規定，認為該勞工係服務同一事業，並合計計算工作年資，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經查，綜參：⑴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原告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勞保投保單位為宏瑞欣公司）、勞工保險卡（被證2）；⑵附件所示吳杰豪即玖泰行、宏瑞欣公司及被告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公司變更登記資料；⑶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111年5月10日復本院函附汽車車籍、異動歷史及車主歷史等查詢資料（即就原告所陳其受僱擔任司機期間駕駛兼括車號000-0000號、9773-SM號、6865-N7號、1505-U8號、BKC-1085號等車輛在內，見本院卷一第233至276頁），有各先後登記在宏瑞欣公司、被告（原名稱育勤旺公司）名下或先後登記在宏瑞欣公司（原名稱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劉素琄名下等情形；⑷證人楊雯伃、吳啓彰本院審理時結證之證言（見本院卷一第396至401頁），堪認證人楊雯伃於102年5月起1年在宏瑞欣公司（即當時該公司之原名稱為「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任職擔任包裝員期間，原告亦在該公司擔任送貨司機，且證人吳啓彰於107年6月回溯2年期間在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助理期間，原告亦在該公司擔任送貨司機，且該公司之司機約有4人或5人；⑸吳杰豪與劉素琄（即宏瑞欣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之前法定代理人）為夫妻關係，業據被告陳明在卷等情以觀，堪認被告（原名稱為育勤旺公司）、宏瑞欣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間就員工組成、工作廠址、工作業務乃至原告為其等三人送貨駕車之車輛均共通流用而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依前開說明，原告之勞保投保於宏瑞欣公司即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詳後第⒉點所述）係服務於同一事業即受僱任職於被告、宏瑞欣公司及吳杰豪即玖泰行，兩造間於前開期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堪以認定。
  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綜參卷附被告提出之錄音光碟、錄音譯文（被證3、4）及原告、吳杰豪間之本院另案111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757號調解筆錄所載內容（見本院一卷第303頁）、吳杰豪即玖泰行致原告之110年1月29日通知書（兼括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見本院卷一第27頁），堪認原告於110年1月14日、110年1月15日所為不實指稱而妨害吳杰豪即玖泰行名譽之言詞（為維護吳杰豪之隱私，爰不詳予敘述），核屬對吳杰豪即玖泰行重大侮辱之行為，該侮辱行為業已達到嚴重影響原告與雇主即被告、吳杰豪即玖泰行（即實體同一性事業之雇主）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被告、吳杰豪即玖泰行自得不經預告而於110年1月29日合法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堪以認定。是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之末日為110年1月28日，亦堪認定。 
  ⒊綜上，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係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堪以認定。則原告主張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有僱傭關係存在，及據此請求被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5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承上，原告對被告之下列各項請求，有無理由？說明如次：　
　 ⒈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之請求，為無理由。說明如次：
　　 ⑴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而該條所稱之「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班費等均應包括在內（參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亦同此旨）。再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起訴而中斷；消滅時效，聲請調解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此觀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30條之規定即明定。且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3條第1項、第38條第5項、第39條之規定，堪認本件原告主張之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之請求，核屬民法第126條規定之定期給付債權，消滅時效應適用該條規定而為五年，債權人若於五年間未行使權利，債務人即得拒絕給付。經查，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有如前述。原告係於110年3月11日聲請兩造間本件勞資爭議調解，並向被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等各項給付，此觀卷附社團法人台中市勞雇關係協會110年3月29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即明（見本院卷一第35頁），嗣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並於110年5月26日繫屬於法院（見原告起訴狀上之本院收文章）。基此，原告對被告自110年3月11日回溯五年即105年3月11日前之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請求，堪認已罹於五年消滅時效期間，此部分既經被告提出消滅時效抗辯而得拒絕給付，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為給付。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⑵再者，就105年3月12日起至110年1月28日之特休未休工資部分，原告已與吳杰豪即玖泰行（即與被告為同一法人格）結清，有原告簽立之110年1月29日該結清書面附卷可按（見被證7，即本院卷一第337至339頁），則原告就此部分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其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為屬無據，並無可採。
　 ⒉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其應負擔之原告勞保費差額365,550元、健保費差額253,661元，有無理由？說明如次：
　　 ⑴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勞動契約關係存續期間，雇主應為勞工負擔之勞工保險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均屬強制規定。勞動契約關係存續期間，雇主如未為勞工負擔其應負擔之勞工保險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而由勞工本身自行負擔，當使雇主受有未支出該部分費用之利益，並使勞工受有支出此部分原不應由其支出費用之損害，勞工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雇主返還上開費用。又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應以其雇主為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單位。為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5條所明定。勞工之勞工保險之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20％，投保單位負擔70％，其餘10％，由中央政府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負擔，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30％，投保單位負擔60％，其餘10％，由中央政府補助，勞保條例第15條第1款、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1款第2目亦有明文。是雇主對勞工之勞健保費依法應負部分負擔之責，自不得由勞工之薪資扣除雇主負擔額費用。且前揭法條所規定投保單位與雇主應負擔之費用，係以保護勞工之健康、生計與安定生活為目的，而強制課予投保單位與雇主之義務，本質上具有社會性與強制性，自不容許投保單位或雇主將其義務轉嫁予弱勢之勞工。如雇主將其應負擔勞保費、健保費，轉嫁由勞工負擔，即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給勞工」之規定，屬違反法律強制規定而依民法第71條規定為無效。被告、宏瑞欣公司、育勤旺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有如前述，且依證人吳啓彰前揭證言（即受僱於被告之司機即有約4人或5人），堪認被告僱用兼括原告在內之勞工逾五人，依前開規定，被告自應為原告投保勞保及健保。則被告抗辯原告係自己拒絕參加勞保、自願捨棄權利乙節，縱認屬實，自無從解免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之義務。又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第2項定有明文。則依被告前揭辯詞，顯見債務人被告原本即詳悉原告未投保勞健保，此非被告所不及知之事實，依前開規定，亦無與有過失之適用。是被告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⑵承上，綜參卷附原告所提99年6月至108年12月該段期間之薪資袋及其薪資明細（見原證11，即本院卷一第405至503頁），及吳杰豪即玖泰行結清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之書面所載薪資（見被證7，即本院卷一第337至339頁），堪認原告就此部分主張其各月平均薪資為41,242元（對照勞保投保級距為42,000元），為有理由。基此，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原告之勞保費合計為365,550元（詳附表一所示）、健保費合計為253,661元（詳附表二所示），堪予憑採。
　　 ⑶再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5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9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2款規定，無一定雇主或自營工作而參加職業工會者，應由被保險人（會員）自行負擔60％勞健保費，剩餘之40％則由政府補貼。則原告因被告未依法為其參加勞健保，應由其自行以其他單位參加勞健保所產生自付額之差額為限，就政府補貼之勞健保費部分，自應予扣除。經查，觀諸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可知原告自99年5月1日至110年3月1日該段期間之勞保係投保於台中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依前開說明，再佐以勞保職災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職業工會被保險人（勞工）勞工保險月負擔保險金額表、全民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保險費負擔金額表等規定，就政府補貼之勞保費104,996元（詳附表三所示）、健保費99,442元（詳附表四所示）自應予扣除。準此，扣除前開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其勞保費差額260,554元（365,550－104,996＝260,554）、健保費差額154,219元（253,661－99,442＝154,219）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原告就提繳6％勞工退休金558,000元之請求，有無理由？說明如次：
    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參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經查，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係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有如前述；又原告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之勞保係投保於與被告同一法人格之宏瑞欣公司，且自勞退條例94年7月1日施行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該段期間宏瑞欣公司已為原告提繳6％勞工退休金，此觀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勞工提繳異動資料即明（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11頁）。再者，依前述原告受僱任職被告期間之每月薪資，應以平均薪資即每月42,000元為合理，有如前述，對照勞工月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月提繳工資即每月42,000元計算為合理。則被告按月應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為2,520元（42,000×6％＝2,520），堪以認定。基此，原告請求被告提繳自99年5月15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之6％勞工退休金323,820元（2,520元×6％×128.5月＝323,820）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㈣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前揭414,773元（即前開勞保費260,554元及健保費154,219元，合計417,773元）、323,820元（即提繳6％勞工退休金）之債權，既經原告起訴送達訴狀予被告，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則原告就本件利息部分，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0年10月27日（見本院卷一第95頁之被告送達回證）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述各項法律關係，請求：⒈被告給付原告414,773元，及自110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323,820元，及自110年10月27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則就本件原告給付請求勝訴部分，既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何世全
一、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一)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二)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
    第44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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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詳本院卷一第155至200頁之商工登記資料、公司變更登記資料）

		


		


		


		


		


		




		編號

		公司、商號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商號負責人 ）姓名

		公司、商號所在地

		核准設立日期

		解散日期



		1

		玖泰行
（獨資）

		00000000

		吳杰豪

		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

		86年3月26日

		　



		2

		泉溢贈品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

		劉素娟

		臺中市○○區○○路0號

		82年6月17日

		　



		


		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於92年6月12日變更名稱）

		


		劉素娟

		


		


		




		


		


		


		


		臺中市○○區○○○路000號

		


		




		


		宏瑞欣實業有限公司(於107年1月11日變更名稱)

		


		劉素琄

		


		


		108年1月2日(清算人：劉素琄)



		3

		育勤旺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

		吳芮瑜

		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7樓之9

		105年2月26日

		　



		


		被告公司(即於107年1月19日變更名稱為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

		


		吳芮瑜

		


		


		




		


		


		


		劉素琄
（107年1月30日變更登記）

		


		


		




		


		


		


		朱祖彬
（110年1月21日變 更登記）

		


		


		




		備註：「劉素娟」與「劉素琄」之身分證統一編號相同，為屬同一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193號

原      告  郭永德    



訴訟代理人  鍾明諭律師

被      告  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祖彬    

訴訟代理人  蔡振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

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14,773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2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323,820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27日起至

    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38,59

    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89年4月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送貨物流司機，

    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50,000元，訴外人吳杰豪即玖泰

    行（即吳杰豪獨資經營之商號、下亦稱玖泰行）於110年1月

    29日，無端對原告發出存證信函及通知書，以原告違反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第5款所

    列情形為由而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亦自該時起拒絕原

    告繼續至被告處工作，原告對此甚感不服，原告自始係受僱

    於被告，並非受僱於玖泰行，且被告（原名稱為育勤旺興業

    有限公司，下稱育勤旺公司）與訴外人宏瑞欣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宏瑞欣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之員工組成、工作廠

    址、工作業務內容、薪水發放等均大致相同，吳杰豪與劉素

    琄（即宏瑞欣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之前法定代理人）、

    吳芮瑜等人具有親屬關係，應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兩造間

    應有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於110年3月11日向社團法人台中市

    勞雇關係協會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於同年月29日經原

    告、被告、玖泰行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無法達成共

    識，而調解不成立。被告雖主張原告對吳杰豪即玖泰行有重

    大污辱，而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事由存在，惟被

    告不能證明原告有重大侮辱且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且原告

    也未違反任何重大規則，被告自無從依同條項第4款規定終

    止勞動契約，則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應

    仍存在。為此，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僱傭契約，請求確

    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應給付原告下列款項：

　⒈被告非法解僱原告後，被告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應負受

    領勞務遲延責任，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依民法第487條

    規定，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一日止，

    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50,000元。

　⒉原告受僱被告期間未休特別休假，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被

    告自應給付原告自89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15日（即原告

    繼續工作滿20年）止之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下稱特休未休

    工資540,108元（月薪50,000元÷30日(即換算日薪) × 324日

    特休日數＝540,108元）。

　⒊原告受僱被告期間，扣除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止

    之原告勞保加保於與被告為實體同一性事業之宏瑞欣公司，

    被告自99年5月15日起至110年1月並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

    並依原告自99年6月迄至108年12月之各月平均薪資為41,242

    元（對照勞保投保級距為42,000元）計算，雇主即被告未依

    法負擔原告之勞保費合計為365,550元（詳附表一所示）、

    健保費合計為253,661元（詳附表二所示）。為此，原告依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前開勞保費365,55

    0元、健保費253,661元。

　⒋再者，被告自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

    施行（即94年7月1日）起至110年1月，均未依法按月為原告

    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以月薪50,000計算，則被告於前揭期

    間範圍內，應補提繳186個月之6％勞工退休金合計為558,000

    元（50,000×186×6％＝558,000），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此，原告依勞退

    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該558,000元至原告設

    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㈡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

   給付原告5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即每月1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159,3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被告應提繳55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提

   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

   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雖曾受僱於被告，惟原告於99年4月15日向被告提出離職

    申請後，已於99年5月10日自被告處離職，逾此期間，兩造

    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況且，原告嗣後係受僱任職於吳杰豪

    即玖泰行後，吳杰豪之配偶則為被告先前之法定代理人劉素

    琄，被告本於經營策略之規劃，貨物之物流乃是委由玖泰行

    承攬運送，而原告所稱送貨即是指玖泰行配送被告之貨物，

    被告於109年間陸續收到客戶提醒，告知「某某司機」私下

    向他們兜售與被告相同的商品，並表示可以更優惠的價格供

    應；且於109年期間陸續有與被告往來多年的客戶抽單或降

    低採購，致被告業績大幅下滑，被告將貨車內車行記錄器調

    出，始知原告基於毀謗之故意，分別於110年1月14日、110

    年1月15日，向他人毀損吳杰豪名譽而為不實指摘，並於110

    年1月20日在臺中市○○街00號碰面聚會，聚會目的在商討如

    何打擊被告，以及如何運用被告進貨廠商與客戶資料，且於

    談話過程中原告有對訴外人馬枝蓮、張耀文、張湧漢、張海

    林四人，發表與前述相同妨害吳杰豪名譽之言論（即吳杰豪

    在外面幹人家老闆娘、有小三，不要臉等言詞），原告確有

    對玖泰行負責人吳杰豪為重大侮辱及其他等事由，玖泰行依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第5款規定，於110年1月

    29日解僱原告，應屬合法，則原告與玖泰行間亦無僱傭關係

    存在。基此，原告主張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

    關係仍為存在，及據此主張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

    復職日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50,000元

    ，自屬無據。

　㈡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依民法第126條規定，則自110

    年1月回溯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消滅時效期間，被告自得拒

    絕給付。再者，又吳杰豪即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解僱原告

    時，就原告自104年起至110年1月止之特休未休工資業已給

    付原告而結清完畢。是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為無理

    由。

　㈢再者，玖泰行員工僅3人，非屬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

    ）第6條第1項第2款所指僱用五人員工以上之行號，並無強

    制設立投保單位之義務，故其所有員工皆選擇自行加保於工

    會。吳杰豪即玖泰行曾經詢問原告是否要加入勞保，原告卻

    以其有積欠債務為由，拒絕參加勞保。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

    其勞保費365,550元、健保費253,661元，應屬無據。退步言

    ，縱認原告就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惟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

    保之原因，乃為原告自願捨棄權利所致，有如前述，原告亦

    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責任，並由原告、被告各負擔2分之1

    之金額為合理。

　㈣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

    張其為受僱被告之勞工，且訴外人吳杰豪即玖泰行於110年1

    月29日係非法解僱原告，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

    傭關係仍為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兩造間

    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影響原告是否

    為被告勞工之法律上地位，原告私法上地位自有受侵害之危

    險，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先予敘明。

　㈡兩造間僱傭關係（下亦稱勞雇關係）存續期間自90年7月31日

    起至110年1月28日止。說明如次：

  ⒈僱傭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

    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

    獲致工資者。民法482條、勞基法第2條第6款、第1款亦有明

    文。受僱人、勞工對於雇主具有提供勞務而受雇主指揮監督

    之從屬性。僱傭契約通常亦該當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在

    一般情形下，勞工為受僱人，雇主則為僱用人。勞工與雇主

    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人格上、組織上、經濟上從屬性等特

    徵，而從屬性之有無，係依各職務的特性而為分別判斷，只

    要具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勞動契約。再者，勞工工作年

    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

    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為

    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

    之目的，對於勞工先後或同期間受僱任職於法人格不同、但

    具有實體同一性之事業，應類推適用勞基法第20條規定，認

    為該勞工係服務同一事業，並合計計算工作年資，庶符誠實

    及信用原則。經查，綜參：⑴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原

    告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勞保投保單位為宏瑞

    欣公司）、勞工保險卡（被證2）；⑵附件所示吳杰豪即玖泰

    行、宏瑞欣公司及被告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公司變更登記

    資料；⑶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111年5月10日復本院

    函附汽車車籍、異動歷史及車主歷史等查詢資料（即就原告

    所陳其受僱擔任司機期間駕駛兼括車號000-0000號、9773-S

    M號、6865-N7號、1505-U8號、BKC-1085號等車輛在內，見

    本院卷一第233至276頁），有各先後登記在宏瑞欣公司、被

    告（原名稱育勤旺公司）名下或先後登記在宏瑞欣公司（原

    名稱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劉素琄名下等情形；⑷證人楊

    雯伃、吳啓彰本院審理時結證之證言（見本院卷一第396至4

    01頁），堪認證人楊雯伃於102年5月起1年在宏瑞欣公司（

    即當時該公司之原名稱為「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任職擔

    任包裝員期間，原告亦在該公司擔任送貨司機，且證人吳啓

    彰於107年6月回溯2年期間在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助理期間，

    原告亦在該公司擔任送貨司機，且該公司之司機約有4人或5

    人；⑸吳杰豪與劉素琄（即宏瑞欣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

    之前法定代理人）為夫妻關係，業據被告陳明在卷等情以觀

    ，堪認被告（原名稱為育勤旺公司）、宏瑞欣公司、吳杰豪

    即玖泰行間就員工組成、工作廠址、工作業務乃至原告為其

    等三人送貨駕車之車輛均共通流用而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

    依前開說明，原告之勞保投保於宏瑞欣公司即自90年7月31

    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詳後第⒉點所述）係服務於同一事

    業即受僱任職於被告、宏瑞欣公司及吳杰豪即玖泰行，兩造

    間於前開期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堪以認定。

  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

    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

    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綜參卷附

    被告提出之錄音光碟、錄音譯文（被證3、4）及原告、吳杰

    豪間之本院另案111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757號調解筆錄所載

    內容（見本院一卷第303頁）、吳杰豪即玖泰行致原告之110

    年1月29日通知書（兼括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

    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見本院卷一第27頁），堪認原告於11

    0年1月14日、110年1月15日所為不實指稱而妨害吳杰豪即玖

    泰行名譽之言詞（為維護吳杰豪之隱私，爰不詳予敘述），

    核屬對吳杰豪即玖泰行重大侮辱之行為，該侮辱行為業已達

    到嚴重影響原告與雇主即被告、吳杰豪即玖泰行（即實體同

    一性事業之雇主）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被告、吳杰

    豪即玖泰行自得不經預告而於110年1月29日合法終止與原告

    間之勞動契約，堪以認定。是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之末

    日為110年1月28日，亦堪認定。 

  ⒊綜上，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係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

    月28日止，堪以認定。則原告主張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

    迄今有僱傭關係存在，及據此請求被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

    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50,000元，及自

    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承上，原告對被告之下列各項請求，有無理由？說明如次：

     　

　 ⒈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之請求，為無理由。說明如

     次：

　　 ⑴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

       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而該條所稱之「其他

       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

       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

       、薪資、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班費等均應包括在內

       （參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亦同

       此旨）。再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

       滅時效，因請求、起訴而中斷；消滅時效，聲請調解與

       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

       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此觀民法第128條前段、第

       129條、第130條之規定即明定。且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

       、第23條第1項、第38條第5項、第39條之規定，堪認本

       件原告主張之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

       及國定假日工資之請求，核屬民法第126條規定之定期給

       付債權，消滅時效應適用該條規定而為五年，債權人若

       於五年間未行使權利，債務人即得拒絕給付。經查，兩

       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

       止，有如前述。原告係於110年3月11日聲請兩造間本件

       勞資爭議調解，並向被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等各項給付

       ，此觀卷附社團法人台中市勞雇關係協會110年3月29日

       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即明（見本院卷一第35頁），嗣原告

       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並於110年5月26日繫屬於法院（見

       原告起訴狀上之本院收文章）。基此，原告對被告自110

       年3月11日回溯五年即105年3月11日前之特休未休工資、

       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請求，堪認已

       罹於五年消滅時效期間，此部分既經被告提出消滅時效

       抗辯而得拒絕給付，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為給付。是

       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⑵再者，就105年3月12日起至110年1月28日之特休未休工資

       部分，原告已與吳杰豪即玖泰行（即與被告為同一法人

       格）結清，有原告簽立之110年1月29日該結清書面附卷

       可按（見被證7，即本院卷一第337至339頁），則原告就

       此部分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其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

       為屬無據，並無可採。

　 ⒉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其應負擔之原告

     勞保費差額365,550元、健保費差額253,661元，有無理由

     ？說明如次：

　　 ⑴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勞動契約關係存續期間，雇主應

       為勞工負擔之勞工保險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

       均屬強制規定。勞動契約關係存續期間，雇主如未為勞

       工負擔其應負擔之勞工保險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費，而由勞工本身自行負擔，當使雇主受有未支出該部

       分費用之利益，並使勞工受有支出此部分原不應由其支

       出費用之損害，勞工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雇主

       返還上開費用。又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而受僱於僱

       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

       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應以其雇主為全民健康保險之

       投保單位。為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15條所明定。勞工之勞工保險之普通事故保險費由

       被保險人負擔20％，投保單位負擔70％，其餘10％，由中央

       政府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負擔，被保險人及其

       眷屬自付30％，投保單位負擔60％，其餘10％，由中央政府

       補助，勞保條例第15條第1款、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

       1款第2目亦有明文。是雇主對勞工之勞健保費依法應負

       部分負擔之責，自不得由勞工之薪資扣除雇主負擔額費

       用。且前揭法條所規定投保單位與雇主應負擔之費用，

       係以保護勞工之健康、生計與安定生活為目的，而強制

       課予投保單位與雇主之義務，本質上具有社會性與強制

       性，自不容許投保單位或雇主將其義務轉嫁予弱勢之勞

       工。如雇主將其應負擔勞保費、健保費，轉嫁由勞工負

       擔，即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給

       勞工」之規定，屬違反法律強制規定而依民法第71條規

       定為無效。被告、宏瑞欣公司、育勤旺公司、吳杰豪即

       玖泰行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有如前述，且依證人吳啓

       彰前揭證言（即受僱於被告之司機即有約4人或5人），

       堪認被告僱用兼括原告在內之勞工逾五人，依前開規定

       ，被告自應為原告投保勞保及健保。則被告抗辯原告係

       自己拒絕參加勞保、自願捨棄權利乙節，縱認屬實，自

       無從解免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之義務。又重大之損害

       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

       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第2項

       定有明文。則依被告前揭辯詞，顯見債務人被告原本即

       詳悉原告未投保勞健保，此非被告所不及知之事實，依

       前開規定，亦無與有過失之適用。是被告前開所辯，並

       無可採。

　　 ⑵承上，綜參卷附原告所提99年6月至108年12月該段期間之

       薪資袋及其薪資明細（見原證11，即本院卷一第405至50

       3頁），及吳杰豪即玖泰行結清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之書面

       所載薪資（見被證7，即本院卷一第337至339頁），堪認

       原告就此部分主張其各月平均薪資為41,242元（對照勞

       保投保級距為42,000元），為有理由。基此，原告主張

       被告應負擔原告之勞保費合計為365,550元（詳附表一所

       示）、健保費合計為253,661元（詳附表二所示），堪予

       憑採。

　　 ⑶再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5條、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及保護法第19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2款規定，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工作而參加職業工會者，應由被保險

       人（會員）自行負擔60％勞健保費，剩餘之40％則由政府

       補貼。則原告因被告未依法為其參加勞健保，應由其自

       行以其他單位參加勞健保所產生自付額之差額為限，就

       政府補貼之勞健保費部分，自應予扣除。經查，觀諸卷

       附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可知原告自99年5月1日至110年

       3月1日該段期間之勞保係投保於台中市汽車駕駛員職業

       工會，依前開說明，再佐以勞保職災保險適用行業別及

       費率表、職業工會被保險人（勞工）勞工保險月負擔保

       險金額表、全民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保險費負擔金額

       表等規定，就政府補貼之勞保費104,996元（詳附表三所

       示）、健保費99,442元（詳附表四所示）自應予扣除。

       準此，扣除前開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其勞保費差

       額260,554元（365,550－104,996＝260,554）、健保費差

       額154,219元（253,661－99,442＝154,219）之不當得利，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

　⒊原告就提繳6％勞工退休金558,000元之請求，有無理由？說明

    如次：

    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

    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

    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

    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

    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

    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

    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

    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

    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

    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

    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參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

    ）。經查，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係自90年7月31日起至1

    10年1月28日止，有如前述；又原告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

    5月14日之勞保係投保於與被告同一法人格之宏瑞欣公司，

    且自勞退條例94年7月1日施行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該段期

    間宏瑞欣公司已為原告提繳6％勞工退休金，此觀卷附原告之

    勞保投保資料、勞工提繳異動資料即明（見本院卷一第105

    至111頁）。再者，依前述原告受僱任職被告期間之每月薪

    資，應以平均薪資即每月42,000元為合理，有如前述，對照

    勞工月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月提繳工資即每月42,000

    元計算為合理。則被告按月應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為

    2,520元（42,000×6％＝2,520），堪以認定。基此，原告請求

    被告提繳自99年5月15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之6％勞工退休

    金323,820元（2,520元×6％×128.5月＝323,820）至原告設於

    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

    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㈣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

    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

    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前揭414,773元（即前開勞保

    費260,554元及健保費154,219元，合計417,773元）、323,8

    20元（即提繳6％勞工退休金）之債權，既經原告起訴送達訴

    狀予被告，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則原告就本件

    利息部分，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0

    年10月27日（見本院卷一第95頁之被告送達回證）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述各項法律關係，請

    求：⒈被告給付原告414,773元，及自110年10月27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323,820元

    ，及自110年10月27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

    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亦有明文。則就本件原告給付請求勝訴部分，既屬就勞工

    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

    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何世全

一、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一)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二)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

    第44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附件：（詳本院卷一第155至200頁之商工登記資料、公司變更登記資料）       編號 公司、商號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商號負責人 ）姓名 公司、商號所在地 核准設立日期 解散日期 1 玖泰行 （獨資） 00000000 吳杰豪 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 86年3月26日 　 2 泉溢贈品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 劉素娟 臺中市○○區○○路0號 82年6月17日 　  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於92年6月12日變更名稱）  劉素娟        臺中市○○區○○○路000號    宏瑞欣實業有限公司(於107年1月11日變更名稱)  劉素琄   108年1月2日(清算人：劉素琄) 3 育勤旺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 吳芮瑜 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7樓之9 105年2月26日 　  被告公司(即於107年1月19日變更名稱為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  吳芮瑜       劉素琄 （107年1月30日變更登記）       朱祖彬 （110年1月21日變 更登記）    備註：「劉素娟」與「劉素琄」之身分證統一編號相同，為屬同一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193號
原      告  郭永德    


訴訟代理人  鍾明諭律師
被      告  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祖彬    
訴訟代理人  蔡振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14,773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323,820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27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38,5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89年4月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送貨物流司機，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50,000元，訴外人吳杰豪即玖泰行（即吳杰豪獨資經營之商號、下亦稱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無端對原告發出存證信函及通知書，以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第5款所列情形為由而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亦自該時起拒絕原告繼續至被告處工作，原告對此甚感不服，原告自始係受僱於被告，並非受僱於玖泰行，且被告（原名稱為育勤旺興業有限公司，下稱育勤旺公司）與訴外人宏瑞欣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宏瑞欣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之員工組成、工作廠址、工作業務內容、薪水發放等均大致相同，吳杰豪與劉素琄（即宏瑞欣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之前法定代理人）、吳芮瑜等人具有親屬關係，應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兩造間應有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於110年3月11日向社團法人台中市勞雇關係協會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於同年月29日經原告、被告、玖泰行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無法達成共識，而調解不成立。被告雖主張原告對吳杰豪即玖泰行有重大污辱，而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事由存在，惟被告不能證明原告有重大侮辱且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且原告也未違反任何重大規則，被告自無從依同條項第4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則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為此，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僱傭契約，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應給付原告下列款項：
　⒈被告非法解僱原告後，被告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應負受領勞務遲延責任，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依民法第487條規定，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50,000元。
　⒉原告受僱被告期間未休特別休假，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自89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15日（即原告繼續工作滿20年）止之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月薪50,000元÷30日(即換算日薪) × 324日特休日數＝540,108元）。
　⒊原告受僱被告期間，扣除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原告勞保加保於與被告為實體同一性事業之宏瑞欣公司，被告自99年5月15日起至110年1月並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並依原告自99年6月迄至108年12月之各月平均薪資為41,242元（對照勞保投保級距為42,000元）計算，雇主即被告未依法負擔原告之勞保費合計為365,550元（詳附表一所示）、健保費合計為253,661元（詳附表二所示）。為此，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前開勞保費365,550元、健保費253,661元。
　⒋再者，被告自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施行（即94年7月1日）起至110年1月，均未依法按月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以月薪50,000計算，則被告於前揭期間範圍內，應補提繳186個月之6％勞工退休金合計為558,000元（50,000×186×6％＝558,000），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此，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該558,00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㈡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5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159,3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被告應提繳55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雖曾受僱於被告，惟原告於99年4月15日向被告提出離職申請後，已於99年5月10日自被告處離職，逾此期間，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況且，原告嗣後係受僱任職於吳杰豪即玖泰行後，吳杰豪之配偶則為被告先前之法定代理人劉素琄，被告本於經營策略之規劃，貨物之物流乃是委由玖泰行承攬運送，而原告所稱送貨即是指玖泰行配送被告之貨物，被告於109年間陸續收到客戶提醒，告知「某某司機」私下向他們兜售與被告相同的商品，並表示可以更優惠的價格供應；且於109年期間陸續有與被告往來多年的客戶抽單或降低採購，致被告業績大幅下滑，被告將貨車內車行記錄器調出，始知原告基於毀謗之故意，分別於110年1月14日、110年1月15日，向他人毀損吳杰豪名譽而為不實指摘，並於110年1月20日在臺中市○○街00號碰面聚會，聚會目的在商討如何打擊被告，以及如何運用被告進貨廠商與客戶資料，且於談話過程中原告有對訴外人馬枝蓮、張耀文、張湧漢、張海林四人，發表與前述相同妨害吳杰豪名譽之言論（即吳杰豪在外面幹人家老闆娘、有小三，不要臉等言詞），原告確有對玖泰行負責人吳杰豪為重大侮辱及其他等事由，玖泰行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第5款規定，於110年1月29日解僱原告，應屬合法，則原告與玖泰行間亦無僱傭關係存在。基此，原告主張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及據此主張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50,000元，自屬無據。
　㈡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依民法第126條規定，則自110年1月回溯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消滅時效期間，被告自得拒絕給付。再者，又吳杰豪即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解僱原告時，就原告自104年起至110年1月止之特休未休工資業已給付原告而結清完畢。是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為無理由。
　㈢再者，玖泰行員工僅3人，非屬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所指僱用五人員工以上之行號，並無強制設立投保單位之義務，故其所有員工皆選擇自行加保於工會。吳杰豪即玖泰行曾經詢問原告是否要加入勞保，原告卻以其有積欠債務為由，拒絕參加勞保。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其勞保費365,550元、健保費253,661元，應屬無據。退步言，縱認原告就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惟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保之原因，乃為原告自願捨棄權利所致，有如前述，原告亦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責任，並由原告、被告各負擔2分之1之金額為合理。
　㈣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其為受僱被告之勞工，且訴外人吳杰豪即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係非法解僱原告，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影響原告是否為被告勞工之法律上地位，原告私法上地位自有受侵害之危險，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㈡兩造間僱傭關係（下亦稱勞雇關係）存續期間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說明如次：
  ⒈僱傭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民法482條、勞基法第2條第6款、第1款亦有明文。受僱人、勞工對於雇主具有提供勞務而受雇主指揮監督之從屬性。僱傭契約通常亦該當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在一般情形下，勞工為受僱人，雇主則為僱用人。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人格上、組織上、經濟上從屬性等特徵，而從屬性之有無，係依各職務的特性而為分別判斷，只要具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勞動契約。再者，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之目的，對於勞工先後或同期間受僱任職於法人格不同、但具有實體同一性之事業，應類推適用勞基法第20條規定，認為該勞工係服務同一事業，並合計計算工作年資，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經查，綜參：⑴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原告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勞保投保單位為宏瑞欣公司）、勞工保險卡（被證2）；⑵附件所示吳杰豪即玖泰行、宏瑞欣公司及被告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公司變更登記資料；⑶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111年5月10日復本院函附汽車車籍、異動歷史及車主歷史等查詢資料（即就原告所陳其受僱擔任司機期間駕駛兼括車號000-0000號、9773-SM號、6865-N7號、1505-U8號、BKC-1085號等車輛在內，見本院卷一第233至276頁），有各先後登記在宏瑞欣公司、被告（原名稱育勤旺公司）名下或先後登記在宏瑞欣公司（原名稱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劉素琄名下等情形；⑷證人楊雯伃、吳啓彰本院審理時結證之證言（見本院卷一第396至401頁），堪認證人楊雯伃於102年5月起1年在宏瑞欣公司（即當時該公司之原名稱為「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任職擔任包裝員期間，原告亦在該公司擔任送貨司機，且證人吳啓彰於107年6月回溯2年期間在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助理期間，原告亦在該公司擔任送貨司機，且該公司之司機約有4人或5人；⑸吳杰豪與劉素琄（即宏瑞欣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之前法定代理人）為夫妻關係，業據被告陳明在卷等情以觀，堪認被告（原名稱為育勤旺公司）、宏瑞欣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間就員工組成、工作廠址、工作業務乃至原告為其等三人送貨駕車之車輛均共通流用而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依前開說明，原告之勞保投保於宏瑞欣公司即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詳後第⒉點所述）係服務於同一事業即受僱任職於被告、宏瑞欣公司及吳杰豪即玖泰行，兩造間於前開期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堪以認定。
  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綜參卷附被告提出之錄音光碟、錄音譯文（被證3、4）及原告、吳杰豪間之本院另案111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757號調解筆錄所載內容（見本院一卷第303頁）、吳杰豪即玖泰行致原告之110年1月29日通知書（兼括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見本院卷一第27頁），堪認原告於110年1月14日、110年1月15日所為不實指稱而妨害吳杰豪即玖泰行名譽之言詞（為維護吳杰豪之隱私，爰不詳予敘述），核屬對吳杰豪即玖泰行重大侮辱之行為，該侮辱行為業已達到嚴重影響原告與雇主即被告、吳杰豪即玖泰行（即實體同一性事業之雇主）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被告、吳杰豪即玖泰行自得不經預告而於110年1月29日合法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堪以認定。是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之末日為110年1月28日，亦堪認定。 
  ⒊綜上，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係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堪以認定。則原告主張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有僱傭關係存在，及據此請求被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5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承上，原告對被告之下列各項請求，有無理由？說明如次：　
　 ⒈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之請求，為無理由。說明如次：
　　 ⑴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而該條所稱之「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班費等均應包括在內（參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亦同此旨）。再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起訴而中斷；消滅時效，聲請調解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此觀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30條之規定即明定。且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3條第1項、第38條第5項、第39條之規定，堪認本件原告主張之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之請求，核屬民法第126條規定之定期給付債權，消滅時效應適用該條規定而為五年，債權人若於五年間未行使權利，債務人即得拒絕給付。經查，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有如前述。原告係於110年3月11日聲請兩造間本件勞資爭議調解，並向被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等各項給付，此觀卷附社團法人台中市勞雇關係協會110年3月29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即明（見本院卷一第35頁），嗣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並於110年5月26日繫屬於法院（見原告起訴狀上之本院收文章）。基此，原告對被告自110年3月11日回溯五年即105年3月11日前之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請求，堪認已罹於五年消滅時效期間，此部分既經被告提出消滅時效抗辯而得拒絕給付，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為給付。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⑵再者，就105年3月12日起至110年1月28日之特休未休工資部分，原告已與吳杰豪即玖泰行（即與被告為同一法人格）結清，有原告簽立之110年1月29日該結清書面附卷可按（見被證7，即本院卷一第337至339頁），則原告就此部分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其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為屬無據，並無可採。
　 ⒉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其應負擔之原告勞保費差額365,550元、健保費差額253,661元，有無理由？說明如次：
　　 ⑴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勞動契約關係存續期間，雇主應為勞工負擔之勞工保險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均屬強制規定。勞動契約關係存續期間，雇主如未為勞工負擔其應負擔之勞工保險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而由勞工本身自行負擔，當使雇主受有未支出該部分費用之利益，並使勞工受有支出此部分原不應由其支出費用之損害，勞工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雇主返還上開費用。又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應以其雇主為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單位。為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5條所明定。勞工之勞工保險之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20％，投保單位負擔70％，其餘10％，由中央政府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負擔，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30％，投保單位負擔60％，其餘10％，由中央政府補助，勞保條例第15條第1款、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1款第2目亦有明文。是雇主對勞工之勞健保費依法應負部分負擔之責，自不得由勞工之薪資扣除雇主負擔額費用。且前揭法條所規定投保單位與雇主應負擔之費用，係以保護勞工之健康、生計與安定生活為目的，而強制課予投保單位與雇主之義務，本質上具有社會性與強制性，自不容許投保單位或雇主將其義務轉嫁予弱勢之勞工。如雇主將其應負擔勞保費、健保費，轉嫁由勞工負擔，即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給勞工」之規定，屬違反法律強制規定而依民法第71條規定為無效。被告、宏瑞欣公司、育勤旺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有如前述，且依證人吳啓彰前揭證言（即受僱於被告之司機即有約4人或5人），堪認被告僱用兼括原告在內之勞工逾五人，依前開規定，被告自應為原告投保勞保及健保。則被告抗辯原告係自己拒絕參加勞保、自願捨棄權利乙節，縱認屬實，自無從解免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之義務。又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第2項定有明文。則依被告前揭辯詞，顯見債務人被告原本即詳悉原告未投保勞健保，此非被告所不及知之事實，依前開規定，亦無與有過失之適用。是被告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⑵承上，綜參卷附原告所提99年6月至108年12月該段期間之薪資袋及其薪資明細（見原證11，即本院卷一第405至503頁），及吳杰豪即玖泰行結清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之書面所載薪資（見被證7，即本院卷一第337至339頁），堪認原告就此部分主張其各月平均薪資為41,242元（對照勞保投保級距為42,000元），為有理由。基此，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原告之勞保費合計為365,550元（詳附表一所示）、健保費合計為253,661元（詳附表二所示），堪予憑採。
　　 ⑶再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5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9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2款規定，無一定雇主或自營工作而參加職業工會者，應由被保險人（會員）自行負擔60％勞健保費，剩餘之40％則由政府補貼。則原告因被告未依法為其參加勞健保，應由其自行以其他單位參加勞健保所產生自付額之差額為限，就政府補貼之勞健保費部分，自應予扣除。經查，觀諸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可知原告自99年5月1日至110年3月1日該段期間之勞保係投保於台中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依前開說明，再佐以勞保職災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職業工會被保險人（勞工）勞工保險月負擔保險金額表、全民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保險費負擔金額表等規定，就政府補貼之勞保費104,996元（詳附表三所示）、健保費99,442元（詳附表四所示）自應予扣除。準此，扣除前開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其勞保費差額260,554元（365,550－104,996＝260,554）、健保費差額154,219元（253,661－99,442＝154,219）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原告就提繳6％勞工退休金558,000元之請求，有無理由？說明如次：
    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參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經查，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係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有如前述；又原告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之勞保係投保於與被告同一法人格之宏瑞欣公司，且自勞退條例94年7月1日施行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該段期間宏瑞欣公司已為原告提繳6％勞工退休金，此觀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勞工提繳異動資料即明（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11頁）。再者，依前述原告受僱任職被告期間之每月薪資，應以平均薪資即每月42,000元為合理，有如前述，對照勞工月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月提繳工資即每月42,000元計算為合理。則被告按月應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為2,520元（42,000×6％＝2,520），堪以認定。基此，原告請求被告提繳自99年5月15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之6％勞工退休金323,820元（2,520元×6％×128.5月＝323,820）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㈣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前揭414,773元（即前開勞保費260,554元及健保費154,219元，合計417,773元）、323,820元（即提繳6％勞工退休金）之債權，既經原告起訴送達訴狀予被告，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則原告就本件利息部分，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0年10月27日（見本院卷一第95頁之被告送達回證）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述各項法律關係，請求：⒈被告給付原告414,773元，及自110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323,820元，及自110年10月27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則就本件原告給付請求勝訴部分，既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何世全
一、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一)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二)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
    第44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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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詳本院卷一第155至200頁之商工登記資料、公司變更登記資料）

		


		


		


		


		


		




		編號

		公司、商號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商號負責人 ）姓名

		公司、商號所在地

		核准設立日期

		解散日期



		1

		玖泰行
（獨資）

		00000000

		吳杰豪

		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

		86年3月26日

		　



		2

		泉溢贈品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

		劉素娟

		臺中市○○區○○路0號

		82年6月17日

		　



		


		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於92年6月12日變更名稱）

		


		劉素娟

		


		


		




		


		


		


		


		臺中市○○區○○○路000號

		


		




		


		宏瑞欣實業有限公司(於107年1月11日變更名稱)

		


		劉素琄

		


		


		108年1月2日(清算人：劉素琄)



		3

		育勤旺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

		吳芮瑜

		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7樓之9

		105年2月26日

		　



		


		被告公司(即於107年1月19日變更名稱為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

		


		吳芮瑜

		


		


		




		


		


		


		劉素琄
（107年1月30日變更登記）

		


		


		




		


		


		


		朱祖彬
（110年1月21日變 更登記）

		


		


		




		備註：「劉素娟」與「劉素琄」之身分證統一編號相同，為屬同一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193號

原      告  郭永德    



訴訟代理人  鍾明諭律師

被      告  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祖彬    

訴訟代理人  蔡振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14,773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323,820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27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38,5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89年4月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送貨物流司機，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50,000元，訴外人吳杰豪即玖泰行（即吳杰豪獨資經營之商號、下亦稱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無端對原告發出存證信函及通知書，以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第5款所列情形為由而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亦自該時起拒絕原告繼續至被告處工作，原告對此甚感不服，原告自始係受僱於被告，並非受僱於玖泰行，且被告（原名稱為育勤旺興業有限公司，下稱育勤旺公司）與訴外人宏瑞欣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宏瑞欣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之員工組成、工作廠址、工作業務內容、薪水發放等均大致相同，吳杰豪與劉素琄（即宏瑞欣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之前法定代理人）、吳芮瑜等人具有親屬關係，應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兩造間應有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於110年3月11日向社團法人台中市勞雇關係協會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於同年月29日經原告、被告、玖泰行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無法達成共識，而調解不成立。被告雖主張原告對吳杰豪即玖泰行有重大污辱，而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事由存在，惟被告不能證明原告有重大侮辱且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且原告也未違反任何重大規則，被告自無從依同條項第4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則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為此，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僱傭契約，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應給付原告下列款項：

　⒈被告非法解僱原告後，被告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應負受領勞務遲延責任，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依民法第487條規定，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50,000元。

　⒉原告受僱被告期間未休特別休假，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自89年4月15日起至109年4月15日（即原告繼續工作滿20年）止之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月薪50,000元÷30日(即換算日薪) × 324日特休日數＝540,108元）。

　⒊原告受僱被告期間，扣除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原告勞保加保於與被告為實體同一性事業之宏瑞欣公司，被告自99年5月15日起至110年1月並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並依原告自99年6月迄至108年12月之各月平均薪資為41,242元（對照勞保投保級距為42,000元）計算，雇主即被告未依法負擔原告之勞保費合計為365,550元（詳附表一所示）、健保費合計為253,661元（詳附表二所示）。為此，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前開勞保費365,550元、健保費253,661元。

　⒋再者，被告自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施行（即94年7月1日）起至110年1月，均未依法按月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以月薪50,000計算，則被告於前揭期間範圍內，應補提繳186個月之6％勞工退休金合計為558,000元（50,000×186×6％＝558,000），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此，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該558,00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㈡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5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159,3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被告應提繳55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雖曾受僱於被告，惟原告於99年4月15日向被告提出離職申請後，已於99年5月10日自被告處離職，逾此期間，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況且，原告嗣後係受僱任職於吳杰豪即玖泰行後，吳杰豪之配偶則為被告先前之法定代理人劉素琄，被告本於經營策略之規劃，貨物之物流乃是委由玖泰行承攬運送，而原告所稱送貨即是指玖泰行配送被告之貨物，被告於109年間陸續收到客戶提醒，告知「某某司機」私下向他們兜售與被告相同的商品，並表示可以更優惠的價格供應；且於109年期間陸續有與被告往來多年的客戶抽單或降低採購，致被告業績大幅下滑，被告將貨車內車行記錄器調出，始知原告基於毀謗之故意，分別於110年1月14日、110年1月15日，向他人毀損吳杰豪名譽而為不實指摘，並於110年1月20日在臺中市○○街00號碰面聚會，聚會目的在商討如何打擊被告，以及如何運用被告進貨廠商與客戶資料，且於談話過程中原告有對訴外人馬枝蓮、張耀文、張湧漢、張海林四人，發表與前述相同妨害吳杰豪名譽之言論（即吳杰豪在外面幹人家老闆娘、有小三，不要臉等言詞），原告確有對玖泰行負責人吳杰豪為重大侮辱及其他等事由，玖泰行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第5款規定，於110年1月29日解僱原告，應屬合法，則原告與玖泰行間亦無僱傭關係存在。基此，原告主張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及據此主張被告應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50,000元，自屬無據。

　㈡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依民法第126條規定，則自110年1月回溯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消滅時效期間，被告自得拒絕給付。再者，又吳杰豪即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解僱原告時，就原告自104年起至110年1月止之特休未休工資業已給付原告而結清完畢。是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為無理由。

　㈢再者，玖泰行員工僅3人，非屬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所指僱用五人員工以上之行號，並無強制設立投保單位之義務，故其所有員工皆選擇自行加保於工會。吳杰豪即玖泰行曾經詢問原告是否要加入勞保，原告卻以其有積欠債務為由，拒絕參加勞保。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其勞保費365,550元、健保費253,661元，應屬無據。退步言，縱認原告就此部分之請求有理由，惟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保之原因，乃為原告自願捨棄權利所致，有如前述，原告亦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責任，並由原告、被告各負擔2分之1之金額為合理。

　㈣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其為受僱被告之勞工，且訴外人吳杰豪即玖泰行於110年1月29日係非法解僱原告，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之僱傭關係仍為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影響原告是否為被告勞工之法律上地位，原告私法上地位自有受侵害之危險，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㈡兩造間僱傭關係（下亦稱勞雇關係）存續期間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說明如次：

  ⒈僱傭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民法482條、勞基法第2條第6款、第1款亦有明文。受僱人、勞工對於雇主具有提供勞務而受雇主指揮監督之從屬性。僱傭契約通常亦該當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在一般情形下，勞工為受僱人，雇主則為僱用人。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人格上、組織上、經濟上從屬性等特徵，而從屬性之有無，係依各職務的特性而為分別判斷，只要具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勞動契約。再者，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之目的，對於勞工先後或同期間受僱任職於法人格不同、但具有實體同一性之事業，應類推適用勞基法第20條規定，認為該勞工係服務同一事業，並合計計算工作年資，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經查，綜參：⑴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原告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勞保投保單位為宏瑞欣公司）、勞工保險卡（被證2）；⑵附件所示吳杰豪即玖泰行、宏瑞欣公司及被告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公司變更登記資料；⑶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111年5月10日復本院函附汽車車籍、異動歷史及車主歷史等查詢資料（即就原告所陳其受僱擔任司機期間駕駛兼括車號000-0000號、9773-SM號、6865-N7號、1505-U8號、BKC-1085號等車輛在內，見本院卷一第233至276頁），有各先後登記在宏瑞欣公司、被告（原名稱育勤旺公司）名下或先後登記在宏瑞欣公司（原名稱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劉素琄名下等情形；⑷證人楊雯伃、吳啓彰本院審理時結證之證言（見本院卷一第396至401頁），堪認證人楊雯伃於102年5月起1年在宏瑞欣公司（即當時該公司之原名稱為「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任職擔任包裝員期間，原告亦在該公司擔任送貨司機，且證人吳啓彰於107年6月回溯2年期間在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助理期間，原告亦在該公司擔任送貨司機，且該公司之司機約有4人或5人；⑸吳杰豪與劉素琄（即宏瑞欣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之前法定代理人）為夫妻關係，業據被告陳明在卷等情以觀，堪認被告（原名稱為育勤旺公司）、宏瑞欣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間就員工組成、工作廠址、工作業務乃至原告為其等三人送貨駕車之車輛均共通流用而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依前開說明，原告之勞保投保於宏瑞欣公司即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詳後第⒉點所述）係服務於同一事業即受僱任職於被告、宏瑞欣公司及吳杰豪即玖泰行，兩造間於前開期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堪以認定。

  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綜參卷附被告提出之錄音光碟、錄音譯文（被證3、4）及原告、吳杰豪間之本院另案111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757號調解筆錄所載內容（見本院一卷第303頁）、吳杰豪即玖泰行致原告之110年1月29日通知書（兼括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見本院卷一第27頁），堪認原告於110年1月14日、110年1月15日所為不實指稱而妨害吳杰豪即玖泰行名譽之言詞（為維護吳杰豪之隱私，爰不詳予敘述），核屬對吳杰豪即玖泰行重大侮辱之行為，該侮辱行為業已達到嚴重影響原告與雇主即被告、吳杰豪即玖泰行（即實體同一性事業之雇主）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被告、吳杰豪即玖泰行自得不經預告而於110年1月29日合法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堪以認定。是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之末日為110年1月28日，亦堪認定。 

  ⒊綜上，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係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堪以認定。則原告主張兩造間自110年1月29日起迄今有僱傭關係存在，及據此請求被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5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即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承上，原告對被告之下列各項請求，有無理由？說明如次：　

　 ⒈原告就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之請求，為無理由。說明如次：

　　 ⑴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而該條所稱之「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班費等均應包括在內（參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亦同此旨）。再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起訴而中斷；消滅時效，聲請調解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此觀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30條之規定即明定。且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3條第1項、第38條第5項、第39條之規定，堪認本件原告主張之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之請求，核屬民法第126條規定之定期給付債權，消滅時效應適用該條規定而為五年，債權人若於五年間未行使權利，債務人即得拒絕給付。經查，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有如前述。原告係於110年3月11日聲請兩造間本件勞資爭議調解，並向被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等各項給付，此觀卷附社團法人台中市勞雇關係協會110年3月29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即明（見本院卷一第35頁），嗣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並於110年5月26日繫屬於法院（見原告起訴狀上之本院收文章）。基此，原告對被告自110年3月11日回溯五年即105年3月11日前之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請求，堪認已罹於五年消滅時效期間，此部分既經被告提出消滅時效抗辯而得拒絕給付，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為給付。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⑵再者，就105年3月12日起至110年1月28日之特休未休工資部分，原告已與吳杰豪即玖泰行（即與被告為同一法人格）結清，有原告簽立之110年1月29日該結清書面附卷可按（見被證7，即本院卷一第337至339頁），則原告就此部分特休未休工資之請求，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其特休未休工資540,108元，為屬無據，並無可採。

　 ⒉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其應負擔之原告勞保費差額365,550元、健保費差額253,661元，有無理由？說明如次：

　　 ⑴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勞動契約關係存續期間，雇主應為勞工負擔之勞工保險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均屬強制規定。勞動契約關係存續期間，雇主如未為勞工負擔其應負擔之勞工保險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而由勞工本身自行負擔，當使雇主受有未支出該部分費用之利益，並使勞工受有支出此部分原不應由其支出費用之損害，勞工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雇主返還上開費用。又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應以其雇主為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單位。為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5條所明定。勞工之勞工保險之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20％，投保單位負擔70％，其餘10％，由中央政府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負擔，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30％，投保單位負擔60％，其餘10％，由中央政府補助，勞保條例第15條第1款、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1款第2目亦有明文。是雇主對勞工之勞健保費依法應負部分負擔之責，自不得由勞工之薪資扣除雇主負擔額費用。且前揭法條所規定投保單位與雇主應負擔之費用，係以保護勞工之健康、生計與安定生活為目的，而強制課予投保單位與雇主之義務，本質上具有社會性與強制性，自不容許投保單位或雇主將其義務轉嫁予弱勢之勞工。如雇主將其應負擔勞保費、健保費，轉嫁由勞工負擔，即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給勞工」之規定，屬違反法律強制規定而依民法第71條規定為無效。被告、宏瑞欣公司、育勤旺公司、吳杰豪即玖泰行為實體同一性之事業，有如前述，且依證人吳啓彰前揭證言（即受僱於被告之司機即有約4人或5人），堪認被告僱用兼括原告在內之勞工逾五人，依前開規定，被告自應為原告投保勞保及健保。則被告抗辯原告係自己拒絕參加勞保、自願捨棄權利乙節，縱認屬實，自無從解免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之義務。又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第2項定有明文。則依被告前揭辯詞，顯見債務人被告原本即詳悉原告未投保勞健保，此非被告所不及知之事實，依前開規定，亦無與有過失之適用。是被告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⑵承上，綜參卷附原告所提99年6月至108年12月該段期間之薪資袋及其薪資明細（見原證11，即本院卷一第405至503頁），及吳杰豪即玖泰行結清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之書面所載薪資（見被證7，即本院卷一第337至339頁），堪認原告就此部分主張其各月平均薪資為41,242元（對照勞保投保級距為42,000元），為有理由。基此，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原告之勞保費合計為365,550元（詳附表一所示）、健保費合計為253,661元（詳附表二所示），堪予憑採。

　　 ⑶再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5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9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第2款規定，無一定雇主或自營工作而參加職業工會者，應由被保險人（會員）自行負擔60％勞健保費，剩餘之40％則由政府補貼。則原告因被告未依法為其參加勞健保，應由其自行以其他單位參加勞健保所產生自付額之差額為限，就政府補貼之勞健保費部分，自應予扣除。經查，觀諸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可知原告自99年5月1日至110年3月1日該段期間之勞保係投保於台中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依前開說明，再佐以勞保職災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職業工會被保險人（勞工）勞工保險月負擔保險金額表、全民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保險費負擔金額表等規定，就政府補貼之勞保費104,996元（詳附表三所示）、健保費99,442元（詳附表四所示）自應予扣除。準此，扣除前開金額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其勞保費差額260,554元（365,550－104,996＝260,554）、健保費差額154,219元（253,661－99,442＝154,219）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原告就提繳6％勞工退休金558,000元之請求，有無理由？說明如次：

    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參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經查，兩造間勞雇關係存續期間係自90年7月31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有如前述；又原告自90年7月31日起至99年5月14日之勞保係投保於與被告同一法人格之宏瑞欣公司，且自勞退條例94年7月1日施行起至99年5月14日止之該段期間宏瑞欣公司已為原告提繳6％勞工退休金，此觀卷附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勞工提繳異動資料即明（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11頁）。再者，依前述原告受僱任職被告期間之每月薪資，應以平均薪資即每月42,000元為合理，有如前述，對照勞工月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月提繳工資即每月42,000元計算為合理。則被告按月應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為2,520元（42,000×6％＝2,520），堪以認定。基此，原告請求被告提繳自99年5月15日起至110年1月28日止之6％勞工退休金323,820元（2,520元×6％×128.5月＝323,820）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㈣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前揭414,773元（即前開勞保費260,554元及健保費154,219元，合計417,773元）、323,820元（即提繳6％勞工退休金）之債權，既經原告起訴送達訴狀予被告，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則原告就本件利息部分，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0年10月27日（見本院卷一第95頁之被告送達回證）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述各項法律關係，請求：⒈被告給付原告414,773元，及自110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323,820元，及自110年10月27日起至提繳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則就本件原告給付請求勝訴部分，既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何世全

一、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一)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二)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

    第44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附件：（詳本院卷一第155至200頁之商工登記資料、公司變更登記資料）       編號 公司、商號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商號負責人 ）姓名 公司、商號所在地 核准設立日期 解散日期 1 玖泰行 （獨資） 00000000 吳杰豪 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 86年3月26日 　 2 泉溢贈品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 劉素娟 臺中市○○區○○路0號 82年6月17日 　  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於92年6月12日變更名稱）  劉素娟        臺中市○○區○○○路000號    宏瑞欣實業有限公司(於107年1月11日變更名稱)  劉素琄   108年1月2日(清算人：劉素琄) 3 育勤旺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 吳芮瑜 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7樓之9 105年2月26日 　  被告公司(即於107年1月19日變更名稱為豪順興興業有限公司)  吳芮瑜       劉素琄 （107年1月30日變更登記）       朱祖彬 （110年1月21日變 更登記）    備註：「劉素娟」與「劉素琄」之身分證統一編號相同，為屬同一人。       





